
海关进口增值税须“先比对后抵扣”吗？

产品名称 海关进口增值税须“先比对后抵扣”吗？

公司名称 省心会计

价格 .00/件

规格参数 公司注册:快速注册
代理记账:一对一服务
公司注销:疑难专办

公司地址 郑州市金水区花园路国基路居易国际四号楼1816

联系电话 13071036667 13071036667

产品详情

海关进口增值税须“先比对后抵扣”吗? 近期，国家税务总局下发的《关于部分地区试行海关进口增值税
专用缴款书“先比对后抵扣”管理办法的通知》规定，自2009年4月1日起，试点地区的增值税一般纳税
人进口货物取得属于增值税扣税范围的海关缴款书，应当在开具之日起90天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《海
关完税凭证抵扣清单》（包括纸质资料和电子数据）申请稽核比对，逾期未申请的不予抵扣进项税额。
该通知所称试点地区，是指河北省、河南省、广东省和深圳市试行进口增值税“先比对后抵扣”的管理
办法。 应注意的是，纳税人应在“应交税费”科目下设“待抵扣进项税额”明细科目，用于核算纳税人
已申请稽核但尚未取得稽核相符结果的海关缴款书进项税额。纳税人取得海关缴款书后，应借记“应交
税费—待抵扣进项税额”明细科目，贷记相关科目；稽核比对相符以及核查后允许抵扣的，应借记“应
交税费—应交增值税（进项税额）”专栏，贷记“应交税费—待抵扣进项税额”科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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